
闽应急建议〔2026〕4号

答复类别：A

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省人大十四届四次会议
第1093号建议的答复

韩韬轶代表：

《关于借鉴香港经验系统化发挥社工在灾害应急社会服务

工作中的作用》（第1093号）收悉，建议中涉及我厅职责的主要

是有关预案体系完善和社会应急力量建设方面。作为承办单位，

我厅高度重视，认真研究并吸纳您的建议，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完善应急预案体系

近年来，我厅加强顶层设计，2026年2月《福建省突发事件

总体应急预案》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印发施行，在“3.4.4指挥协

调-社会动员”部分明确：需要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救援时，由应急

管理部门启动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现场协调和联动工作机

制，规范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救援；在“在3.5.1善后处置”

部分明确：对受突发事件影响的群众提供心理援助和法律服务。

2025年7月《福建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以省政府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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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名义印发，规范了应急预案编制、审批、发布、备案、培训、

宣传、演练、评估、修订等工作。这些与您提出“完善顶层设计，

将社工应急响应制度化纳入应急预案体系”建议基本吻合。下一

步我厅将结合预案管理职责，积极与省社工部沟通，协调指导加

快推进专项预案修订，增加心理社会支持和社会恢复等相关内容，

并做好与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衔接、备案相关工作。

二、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

我厅将社会应急力量发展纳入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全局同谋

划、同部署、同考核，全省已注册报备的社会应急力量队伍161

支、骨干队员3700余人、志愿者3万多人，救援类型涵盖水域、

山地等15个专业救援领域，以社会力量为重要辅助的应急救援

力量体系初步形成。一是完善灾害事故救援现场协调机制，将11

支社会应急力量队伍纳入省级队伍管理，150支纳入各级应急指

挥体系统一调度管理。二是全国率先开展社会应急力量分类分级

测评试点工作，其中科目就包括代表提出的“心理社会支持”等

内容，目前已有10支队伍通过测评，形成配套制作标准流程、

教学示范片“五个一”试点成果，为全国提供可推广的“福建方

案”。三是组织社会救援队伍参加各级应急救援等联演联训，连

续两年拉动社会救援队伍参与省级“闽安”品牌系列综合演练和

基层100场应急演练项目，提升了队伍参与多元力量协同作战能

力。四是牵头主办了福建省第一届社会应急力量技能竞赛，21

支队伍参赛，被中央等主流媒体广泛报道。五是引导社会应急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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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践行“平时服务、急时应急”的宗旨，3年来社会应急力量参

与省内防汛防台、森林灭火等行动2600余次、6万余人次，成功

转移群众2.6万人，有效发挥了“第一响应人”的作用；接受应

急管理部统一部署，10次选派精锐队伍参与河南、江西洪涝及甘

肃、西藏地震等重特大灾害救援，远赴缅甸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

援；拓展基层服务，深入社区、学校开展防灾减灾公益宣传，参

与重大活动联合值守，常态化开展民生服务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

您提出的有关社工和应急管理工作问题契合我省应急管理工

作趋势，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，目前我厅上述已经开展的

工作、以及正在或谋划开展的工作与您提出的意见建议基本一致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结合您分析提出应急社会服务工作面临的主要挑

战与机遇，构建“双核驱动”的社工联动模式建议，全面推开社

会应急力量分类分级测评，进一步拉动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全省各

级实战演练拉练、应急救援行业职业技能竞赛，有关促进各级力

量救援协同，推动解决社会应急力量“什么时候上、谁指挥”等

问题；同时，紧扣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部署要求，

有效借鉴香港先进社工工作经验，促进社会应急力量深度融入“大

应急、大联动”体系，实现资源和服务下沉社区、扎根群众，构

建更加牢固的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。

感谢您对我省应急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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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署名：梁立峰

联 系 人：陈华国

联系电话：13514062968

福建省应急管理厅

2026年3月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、省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、厦门市

人大常委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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